
附件

海洋督察反馈意见具体问题及整改措施清单

一、«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制定,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修订)第二十五条 “海洋与渔业部门在核准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前,必须征求海事部门意

见;涉及军事禁区、军事保护区的,必须征求军队环境保护部门

意见”与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在

批准环评报告书 (表)前,必须征求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军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意见”的要求不符;第二十六条 “海洋

工程建设项目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

求有关专家、公众的意见”与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

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日施行)中 “围填海工程

必须举行听证会”的要求不一致;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洋与渔业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建

设、限期整治和恢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与 «防治海洋工

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不符,

降低了处罚下限.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

—０１—



整改目标:完成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

整改措施:

(一)严格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

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强化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

(二)对照督察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清理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的 “土政策”,停止执行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中与上位法不一致条款.

(三)组织修订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底前,推动颁布实施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二、２００８年,省政府印发了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该规划印发后,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海洋环境保护

法»多次修订,省政府发布实施了渤海生态红线、黄海生态红

线、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制度. «山东省海洋环

境保护规划»印发后至今未做修订,上述制度未体现,已经不能

适应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完成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修订.

整改措施: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执行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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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山东省渤

海、黄海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和 «山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二)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山东省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山东省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等,推

动开展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修订工作.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

前完成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修订工作.

三、２００９年印发的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海洋与

渔业厅关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好海洋服务保障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 〔２００９〕５号)(以下简称 “省海

十条”),在其所依据的文件被废止后未及时进行清理.其部分

规定与 «海域使用管理法»及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文件规定不

符: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允许用海企业取得用海批准通知书

后开始围填海施工作业”与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规定不符;

二、第二条第二款 “用海项目应缴海域使用金超过３０００万元,

用海单位或个人一次性缴纳海域使用金确有困难的,经有关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可批准其分期缴纳地方留成

部分海域使用金.”与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海域使用金减免

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 〔２００８〕７１号)规定 “用海项目

应缴海域使用金超过１亿元,用海单位或者个人一次性缴纳海域

使用金确有困难的,经有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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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可批准其分期缴纳”的规定不符;三、第二条第三款 “区域

建设用海规划经国家批准后,可以先开展围填海活动,然后再根

据区域用海功能布局和实际用海面积,为项目单位办理海域使用

审批手续.”

责任单位:省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及

海域使用金管理减免政策文件依法开展海域管理.

整改措施:

(一)严格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

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管控用海行为.严格

执行 «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调整海域使用金免缴审批权限的

通知»等海域使用金管理规范性文件,规范海域使用金征缴管

理.

(二)废止鲁政办发 〔２００９〕５号文件,全面清理不符合海

域管理法律法规的 “土政策”.

四、«东营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东营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０７

号,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第九条 “自然保护区、油田开发及其他

矿业勘探开采、市重大建设项目以及跨县区毗邻海域用海,应当

直接向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与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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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海发字 〔２００６〕２７号,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３日)“第十六条

下列项目的海域使用申请,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四)

油气及其他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项目”不一致,未做修改并执

行至今.２０１２年以来,东营市政府违反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

审批了１２５个海洋油气开发项目的用海.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理顺油气开发用海管理,废止与国家有关规定不

相符的规范性文件.

整改措施:

(一)全面清理地方制定的违反法律法规的政策文件,２０１８

年８月底前废止 «东营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 (东营市政府令第

１０７号).

(二)立即停止受理油气开采用海项目,对已受理未批准的

项目全部停止审批.

(三)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东营市对所有油气开采用海项目审

批档案进行整理、登记、造册,按程序将全部审批档案移交国家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四)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

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和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开展

海域使用管理,规范油气开采用海项目审批管理,指导辖区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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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开采用海项目按程序上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五、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复的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

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不衔接,将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中白浪河两侧区域面积共１３６８公顷的白浪河西岸保留区 (A８

－４)、白浪河东岸北部保留区 (A８－５)和白浪河东岸南部保留

区 (A８－６)规划为住宅、商业以及公园等用途.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 目 标:修 编 «潍 坊 滨 海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整改措施:

(一)组织对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进行全面清查,立即停止执行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中与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不相符的条

款.

(二)结合修编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进行修

订,确保规划与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

六、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复的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

集约用海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将白浪河两侧 «山东省海洋功能

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规划的保留区规划为城镇建设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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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与国务院批复的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相衔接.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废止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集约用海规

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整改措施:

(一)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废止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集中集约用海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二)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

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等开展海域使用管理,坚决

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七、«龙口市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的 “工业

用海恒河北其他工业用海区 (２７－１)”等４个区域与 «山东省

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

衔接.

«烟台市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的 “烟台港

西港区北部航道规划区 (３－２－２)”等１２个区域与 «山东省海

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衔

接.

«莱州市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的莱州港东航

道区 (３２－３)等６个区域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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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衔接.

«蓬莱市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的 “蓬莱北沟

海上娱乐区 (４－３－１)”等３个区域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衔接.

«长岛县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中的 “长岛长山

尾海洋保护区 (８－３－２)”等２８个区域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

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衔接.

«海阳市海域使用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工业用海琵琶岛

南电力工业用海区 (２－５－３)”等７个区域与 «山东省海洋功

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功能定位不衔接、范围不衔接.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省海洋局.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修改县级海域使用规划.

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县级海域使用规划修改工作,２０１８年８月底

前,完成龙口市、烟台市区、莱州市、蓬莱市、长岛县、海阳市

等县级海域使用规划修改工作,确保县级海域使用规划与省级海

洋功能区划功能定位一致、范围衔接.

(二)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对县级海域使用规划全面排查,

凡是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不衔接的规

划条款,一律立即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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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按照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烟台市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开展海域使用管理,

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八、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２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威海市人民政

府文件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威海市文登

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的批复» (鲁海渔 〔２０１６〕６

号),原则同意 «威海市文登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该规划将５２８４８８公顷的农渔业区、矿产和能源区、工

业与城镇用海区、港口航运区调整为造地工程用海区、交通运输

用海区、旅游娱乐用海区、特殊用海区、排污倾倒用海.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省海洋局.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撤销 «威海市文登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整改措施:

(一)立即停止执行 «威海市文登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年)».

(二)坚决废止规划文件,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威海市政府会

同省海洋与渔业厅撤销 «威海市文登区海域使用规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年)»的批复.

(三)严格按照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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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要求,开展海域使用

管理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九、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６年期间,威海市文登区国土部门根据

１９７５年文登县革命委员会批复文件和文登市盐志等资料为五垒

岛湾内的盐场陆续办理了１６宗土地初始登记,面积约５９００公

顷.２００８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海岸线,根据海岸线修测成果

将该区域划定为海域, «威海南海新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将该海域作为建设用地进行编制,与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

划»对该海域作为农渔业区和矿产能源区的定位不衔接;目前,

威海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已原则同意 «威海南海新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但尚未正式批复.自２０１３年５月,南海新

区建设工程用地建设条件已按照 «威海南海新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执行.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修编 «威海南海新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整改措施:

(一)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

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海域使用管理.

(二)严格执行 «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威海市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规范对海岸线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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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的区域审批管理.

(三)结合 “多规合一”编制成果,对 «威海南海新区总体

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进行修编完善,做到总体规划与省级

海洋功能区划完全衔接.

十、根据省海洋部门提供资料,２０１２年以来,全省１１３５７公

顷填海造地中未建设地上设施的填海造地面积约４２８０公顷,空置

占比约３７％,空置面积具体分布情况:龙口湾临港高端制造业聚

集区一期 (龙口部分)１２４５公顷,山东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

产业聚集区４７０公顷,潍坊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１２６６公顷,烟台

东部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７１８公顷,董家口港口物流产业聚

集区４４１公顷,另外有约１４０公顷的填海没有项目落地.

责任单位:沿海各市政府,省海洋局.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认真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

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提高围填海开发

利用质量和效率.

整改措施:

(一)沿海各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开展围填海存量资源排查工作,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围

填海现状调查,全面摸清围填海闲置情况,形成围填海历史遗留

问题清单.

２按照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结合围填海现状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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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分类施策、积极稳妥”的原则,同

步开展并按自然资源部规定时限要求完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方案编制工作.

３积极引导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消化存量围填海资源,

提高围填海开发利用率.

４在完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之前,不再受理、审查

新增围填海项目申请.

(二)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组织开展全省围填海现状调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摸清围

填海闲置情况,形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

２按照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按照 “生态优先、节约集

约、分类施策、积极稳妥”的原则,同步开展并按时完成全省围

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方案编制工作.

３全面从严加强围填海管控,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印发 «关于

全面从严管控围填海活动的通知».全面实施围填海限批,除国

家重大战略项目外,禁止新增围填海项目.

４在完成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之前,不再受理、审查

新增围填海项目申请.对未列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的一律

不予办理项目用海审批手续.

十一、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情

况下对滨州港口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违规核准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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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规范建设用海项目立项审批程序,坚决杜绝类似

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

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二)严格贯彻执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

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涉海项

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十二、２０１６年２月５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的情况下对东营广利港

航运服务区项目违规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规范建设用海项目立项审批程序,坚决杜绝类似

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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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

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二)严格贯彻执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

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涉海项

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十三、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

展局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情况

下对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商务接待

中心项目违规核准立项.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规范用海项目核准立项审批程序,坚决杜绝类似

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

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二)严格贯彻执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

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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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用海项

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十四、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

情况下对烟台港长岛港区陆岛交通码头工程项目违规核准项目立

项.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和１０月１２日,海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在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情

况下分别对海阳鸿辉金沙旅游度假区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和海阳鸿

辉十里金滩旅游度假区工程建设项目违规核准项目立项.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

息化局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

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对烟台开发区渔港发展有限公司八角渔港扩建

工程违规核准项目立项.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长岛县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在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未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对

长岛县南海岸亲海公园建设项目违规核准项目立项.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规范用海项目立项核准程序,杜绝类似情况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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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

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二)严格贯彻执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

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用海项

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十五、２０１２年以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出具预审意见和未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

的情况下,对双岛湾区域东西两侧主干道及环湾路、桥梁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双岛湾科技城黄泥岛生态公园项目、双岛湾科技

城智慧岛科技公园项目、双岛湾科技城渔耕文化休闲公园项目、

山东交通学院科技研发中心５个涉海项目违规核准立项.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规范用海项目立项核准程序,坚决杜绝类似事情

发生.

整改措施:

(一)组织开展档案检查工作,查明违规核准立项的具体情

况,完善立项所需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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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贯彻执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关于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用海项目的管理要求,严格用海预审意见审查,

对没有取得用海预审意见的,一律不办理用海审批、核准.

(三)举一反三,加强对所有用海项目的审查,确保用海项

目审批、核准程序规范.

十六、２０１２年以来,日照市东港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在填海项目未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为日照港西港区

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日照港石臼港区北区５０００吨级散杂货泊

位及货场工程、日照港东港区三期工程 (第一阶段)、日照港中

港区矿石堆场工程、日照港西港区二期工程共５个填海项目直接

换发了土地证.

２０１２年以来,日照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填海项目未

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为日照市东港区货场回填工

程、日照岚明化工有限公司低温乙烯装置及配套设施工程、日照

岚山港１０万吨级油码头工程项目、日照港岚山港区北作业区１

＃、２＃通用泊位工程和日照港岚山港区３０万吨级矿石泊位堆场

工程共５个填海项目直接换发了土地证.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办理海域证换发土地证手续,坚决

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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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促用海单位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对督察提及的用海

项目提出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申请.

(二)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土资

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

土资发 〔２０１０〕２１９号),依法依规做好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

调查登记工作,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放程序.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造地形成

土地后的土地违法行为,坚决杜绝未经海域使用验收直接申请办

理土地手续的行为发生.

十七、２０１２年以来,西海岸新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

填海项目未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为前湾港南港区集

装箱堆场工程、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唐岛湾南岸岸线整理及回填

工程、康大月亮湾城市综合体工程、船舶电力推进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基地项目、石化仓储配套工程、滨海大道及公共设施配套项

目用地海域回填工程、青岛港液体化工码头、船用柴油机生产研

发基地、船用大型柴油机曲轴基地、中外合资青岛芳烃工程、青

岛国际海鲜城１２个填海项目直接换发了土地证.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办理海域证换发土地证手续,坚决

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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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促用海单位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对督察提及的用海

项目提出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申请.

(二)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土资

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

土资发 〔２０１０〕２１９号),依法依规做好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

调查登记工作,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放程序.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围填海造地

形成土地后的土地违法行为,坚决杜绝未经海域使用验收直接申

请办理土地手续的行为发生.

十八、海阳市国土局在填海项目未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收的

情况下,为填海项目直接换发了土地证海国用 (２０１２)３２１号.

龙口市国土局在填海项目未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收的情况

下,为填海项目直接换发了土地证龙国用 (２０１５)第０２９６号.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办理海域证换发土地证手续,坚决

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一)督促用海单位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对督察提及的用海

项目提出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申请.

(二)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土资

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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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发 〔２０１０〕２１９号),依法依规做好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

调查登记工作,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放程序.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造地形成

土地后的土地违法行为,坚决杜绝未经海域使用验收直接申请办

理土地手续的行为发生.

十九、乳山市国土资源局在填海项目未经过海洋部门竣工验

收的情况下,为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

２个项目直接换发了８个土地证.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办理海域证换发土地证手续,坚决

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一)督促用海单位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对督察提及的用海

项目提出填海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申请.

(二)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国土资

源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

土资发 〔２０１０〕２１９号),依法依规做好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

调查登记工作,严格规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放程序.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造地形成

土地后的土地违法行为,坚决杜绝未经海域使用验收直接申请办

理土地手续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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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威海市规划局依据未经批复的 «威海市火炬、政府、

双岛湾、皇冠、港口、张村、北海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２０１６

年威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出具规划条件,将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职业技术学校申请的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职业技术

学校工程用海 (国海证０７３７００１４２号)填海形成土地规划为住宅

用地.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４日发放用途为住宅用

地的土地证 (威高国用 (２０１２)第０３５号),土地用途与原填海

项目申请海域的用途均不一致.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调整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

用途.

整改措施:

(一)组织人员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用途调整审

批程序进行核查,举一反三,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变更围填海造地

形成土地的规划、用途问题发生.

(二)加强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管理,及时对围填海形成的

土地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依法依规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进行规划调整和土地用途

变更.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形成土地

后的土地违法行为,确保依法依规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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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乳山市规划局依据当时未经批复的 «乳山市海阳所

镇总体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获得批复)出

具规划条件,将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用海类型为旅游娱乐用海的渔歌唱晚填海项目 (国海证

０８３７００２９６号)和乳山维多利亚母爱文化苑接待中心 (国海证

１０３７００１８６号)填海形成土地规划为商业住宅.乳山市国土资源

局发放土地用途为商业住宅的三个土地证 (乳国用 (２０１２)第

０００３号、乳国用 (２０１２)第０００４号、乳国用 (２０１２)第０１８５

号)、乳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１２０号、乳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１２２号、

乳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１２３号、乳国用 (２０１４)第０００９号、乳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１２１号)),土地用途与原填海项目申请海域的用途

均不一致.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调整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

用途.

整改措施:

(一)立即停止商业住宅项目推进建设工作.

(二)组织人员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用途调整审

批程序进行核查,举一反三,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变更围填海造地

形成土地的规划、用途问题发生.

(三)加强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管理,及时对围填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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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依法依规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进行规划调整和土地用途

变更.

(四)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形成土地

后的土地违法行为,确保依法依规管理和使用.

二十二、烟台市规划局依据 «造船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为

烟台金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的用海类型为科研教学用海的

烟台开发区临港产业研发中心项目 (国海证１１３７００７０２号)用海

填海形成陆地出具住宅、商服规划条件 (烟开规条字 〔２０１３〕第

８８号).烟台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发放用途为

住宅、商 服 的 土 地 证 (烟 国 用 (２０１４)５０１１３ 号、烟 国 用

(２０１５)５０１３３号、烟国用 (２０１５)５０１３４号),土地证用途与原

填海项目申请海域的用途不一致.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调整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

用途.

整改措施:

(一)组织人员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用途调整审

批程序进行核查,举一反三,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变更围填海造地

形成土地的规划、用途问题发生.

(二)加强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管理,及时对围填海形成的

—２３—



土地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依法依规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进行规划调整和土地用途

变更.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形成土地

后的土地违法行为,确保依法依规管理和使用.

二十三、莱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以 “莱

州市高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岸滩环境整治项目”名义申请公益用

海,莱州市人民政府向省海洋部门和财政部门发函确保该用海的

公益性,该项目获批并获免缴海域使用金.填海成陆后,莱州市

住房和规划建设局依据未批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将公益性填海形

成的４４公顷土地规划为住宅、商服用地,莱州市国土部门陆续

办理了收储、收回土地国有使用权、土地证分割、招拍挂等手

续.莱州市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批复了部分地块的土

地出让,出让金共计８９１９万元.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工作沟通协调机制,严格依

法依规调整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用途.

整改措施:

(一)组织人员对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用途调整审

批程序进行核查,举一反三,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变更围填海造地

形成土地的规划、用途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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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管理,及时对围填海形成的

土地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加强部门间沟通衔接,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依规对围

填海造地形成土地进行规划调整和土地用途变更.

(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形成土地

后的土地违法行为,确保依法依规管理和使用.

二十四、即墨市规划局 (青岛蓝谷)依据未批复的 «启动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凤凰山小镇),为青岛海洋科研科普中心用海

项目形成陆域出具了即规规条字 〔２０１４〕WO３０４００３号即规规条

字 〔２０１４〕WO３０７００４号的用地规划条件,将原有的科研教学用

海区域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与原填海项目申请海域的用途不一

致.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调整围填海造地形成土地的规划和

用途,保证青岛海洋科研科普中心项目落地实施.

整改措施:

(一)针对涉及的土地状况,结合土地出让的历史情况和现

状,责成规划部门按程序在蓝谷核心区进行调整,满足科研教育

用地需求,确保科研教育用地落到实处.

(二)严格执行规划调整相关规定,加强部门间沟通衔接,

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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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土地执法检查,及时发现、查处围填海形成土地

后的土地违法行为,确保依法依规管理和使用.

二十五、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潍坊市违反渤海海洋生态红线

中重要河口生态系统限制开发区 “禁止采挖海砂、围填海、设置

直排口等破坏河口生态功能的开发活动”的管控要求,核准潍坊

滨海旅游度假区欢乐海游艇码头项目环评报告书.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用海项目管理,严格按照海洋生态红线区管

控要求审查核准项目环评报告书.

整改措施:

(一)加强涉海项目海洋环保监管,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对潍

坊滨海旅游度假区欢乐海游艇码头项目开展项目施工期海洋环境

影响跟踪监测,全面跟踪和掌握项目在施工期对海洋水文动力、

水质、沉积物和生物的影响,评价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二)严格落实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的海洋环境保护

措施,加强项目施工期、运营期的环境监管.

(三)严格落实 «山东省渤海海洋生态红线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管理要求,严格依据海洋生态红线区管控要求审查项目,

对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一律不予核准.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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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潍坊港中港区西作业区＃６—＃８多用途泊位工程

(４７７２６８公顷)和潍坊港中港区西作业区＃９—＃１１通用泊位工

程 (４８５９９５公顷)２个项目都位于 «潍坊港总体规划»的４—

１４＃通用作业区,且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间同步被受理、审查、分配

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审核,发改立项文件、用海批复和海域使用权

证书均发给森达美海外 (香港)有限公司,涉嫌化整为零、分散

审批,规避国家审批权限.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海洋局.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强化围填海项目审批和监管,坚决杜绝 “化整为

零、分散审批”情形发生.

整改措施:

(一)潍坊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建立联合审批机制,加强项目立项、规划选址等联合审

查,规范项目审批、规划选址等工作,把好项目审查关.

２加大关联项目审查力度和对下指导工作,坚决杜绝 “化

整为零、分散审批”现象.

３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

依规追责.

(二)省发展改革委整改部分.

１强化对项目行业类型、投资规模、建设强度等方面的审

查、审核和监管,规范基层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准入审查审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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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加大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工作,从源头避免 “化整为零、

分散审批”发生.

(三)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海

域使用管理条例»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

强围填海项目审批管理.

２加大对下业务指导工作,从源头避免 “化整为零、分散

审批”发生.

二十七、长岛县海洋与渔业局在山东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未

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的情况下,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对长岛县

南海岸亲海公园建设项目和烟台港长岛港区陆岛交通码头工程违

规出具用海预审意见.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加强项目用海管

理.

整改措施:

(一)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

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办理用海预审意见,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严格遵守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凡没有取得围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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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指标的,一律不得出具用海预审意见.

二十八、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滨州市发改委、水利局批复滨

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颊河下游右岸防潮堤工程实施方案 (滨发改

农经 〔２０１５〕１５２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起,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农

林水牧局在未取得环评手续情况下,在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建设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马颊河下游右

岸防潮堤工程,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坚决杜绝破坏保护

区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督促建设单位抓紧开展生态评估,根据评估结论,予

以处置.

(二)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

法规,加大自然保护区监管力度,严厉查处在核心区、缓冲区范

围内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二十九、政府主导,国企实施违法填海.２０１２年６月蓬莱

市人民政府签发 «授权委托书»授权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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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区域建

设用海项目实施过程中代表蓬莱市政府进行设计规划、办理审批

手续、签订相关合同、掌握工程施工全过程等.蓬莱西海岸海洋

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期至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１

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未批先填实施东岛填海１３２６１公顷、中心岛填海１５２９公顷、

西岛填海４８０８公顷以及岸线修复填海７６２公顷 (合计填海

２０３６公顷).

２０１６年９月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向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

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下达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鲁海

执责 〔２０１６〕５００２),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蓬莱市人民政府以 «关于

继续实施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区域建设用海工程

建设的请示»向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继续施工,请示未获批

准,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间持续施工,直至９月２０日停工.其间,海洋部

门累计４次下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执法监管,规范用海行为,杜绝类似问题发

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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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政府主导,企业实施违法填海.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１日龙

口市人民政府 «龙口人工岛群开发建设会议纪要»第二十七期将

“龙口湾临港高端制造业聚集区一期 (龙口部分)人工岛群的填

造、规划、开发、建设、招商、管理等交由南山集团承担”,龙

口市南山西海岸人工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未经批准建设岛内道

路,非法填海３５６８公顷.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执法监管,规范用海行为,杜绝类似问题发

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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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一、国企实施违法填海.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系日照市

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其在办理海域使用手续的过程中边批边建

实施了工程建设,属国有企业实施的边批边建违法围填海行为.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期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

分别实施了日照港石臼港区西区四期工程堆场扩建二期工程、石

臼港区西区焦炭码头堆场扩建工程、石臼港区西区焦炭码头工

程、石臼港区南作业区散货堆场陆域形成工程、石臼港区南作业

区散货堆场扩建工程、石臼港区南作业区散货堆场扩建二期工

程、石臼港区南作业区铁路重机场及翻车机房陆域形成工程共计

７个项目建设,上述项目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时间均晚于施工

建设时间,海域确权前共计填海８３１７公顷,日照市海洋部门于

２０１３年对该区域的违法用海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

整改目标:加强事先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杜绝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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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二、政府主导、国企实施非法占用海域.滨州港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系滨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在滨州市政府的推

动下,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６年未经批准,

先后实施了滨州港海港港区透水构筑物工程、液体散杂货围堰工

程、３万吨级航道东防波堤北段延伸工程建设,共计非法占用海

域２５４９５３公顷.２０１６年５月、６月滨州市海洋部门分别对３起

违法用海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杜绝违法行

为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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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三、政府主导、国企实施违法填海.滨州港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系滨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在滨州市政府的推动

下,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未经批准,

先后实施滨州港海港港区二、三港池西防波堤工程、滨州港海港

港区防波堤工程、滨州港海港港区２＃、３＃港池西防波堤北段

工程建设,共计非法填海３７６２９１公顷.滨州市海洋部门分别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１６年８月对３起违法用海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杜绝违法行

为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３４—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四、政府主导、国企实施违法填海.滨州港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系滨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在滨州市政府的推动

下,滨州港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未取得海域

使用权,分别实施了滨州港３万吨级散杂货码头工程和滨州港西

防波堤北段延长工程,违法填海５５９０９公顷,滨州市海洋部门

分别对２起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杜绝违法行

为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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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五、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潍坊市滨海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导,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局自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实施潍坊港中

港区散杂货储运中心工程建设,非法占用海域４０公顷,该工程

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洋与渔业局先后５次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局、山

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

未能制止该工程的填海施工.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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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围填海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六、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潍坊滨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导,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局自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实施潍坊港中港

区滚装车辆集散中心项目建设,非法占用海域４６公顷,该工程

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取得用海批复,目前尚未取得海域使用证.２０１５

年５月省级海洋部门查处了该违法行为,处罚后潍坊滨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交通运输局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海洋与渔业局先后３次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局

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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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七、政府主导、国企违法填海.潍坊市人民政府和潍坊

市滨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形成会议纪要,推动潍坊市滨海经济开

发区北海渔村项目建设,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潍坊市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区属国有企业,其未取得海域使用权,

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实施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北海

渔村项目建设,违法填海２３０公顷.潍坊市海洋部门分别于

２０１６年１月７日、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等多次下

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潍坊市海洋部门于２０１７年８月

向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下达了 «关于对滨海区北海渔村项

目涉嫌违法用海区域恢复原状的通知»,要求恢复海域原状,潍

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收到通知后开始组织恢复原状.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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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八、国企违法填海.潍坊港务有限公司系潍坊市政府的

国有企业,其未取得海域使用权,于２０１４年７月实施潍坊港中

港区３５万吨级航道工程航道疏浚纳泥区项目建设,违法填海

２２公顷,该项目于２０１７年７月取得用海批复,目前尚未取得海

域使用权证书.２０１４年８月省海洋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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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三十九、政府部门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海域使用用途.潍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与渔业局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海域使用用

途,于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实施潍坊渔港工程进港路项

目建设,改变海域使用用途７公顷.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洋与渔业局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取得山东省潍坊渔港工程的海域使用

权证 (证书编号２０１７B３７０７０３０５１０３),确权面积为１３０１４１２公

顷,用海方式为非透水构筑物和港池、蓄水,其中非透水构筑物

为建设渔业堤坝,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洋与渔业局未经

审批,将用于建设渔业堤坝的海域建设为进港路.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用海批复和海域使用权证书规定

用海.

整改措施:

(一)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按省政府用海批复和项目海域使

用论证报告书要求对进港路整改到位.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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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围填海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潍坊滨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导和推动下,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

输局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起实施潍坊港中港区

岸滩整理项目 (第一标段)项目建设,违法填海６１７４公顷.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省海洋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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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政府主导、国企违法填海.国华寿光电厂项目系政

府主导的用海项目,建设单位为神华国华寿光发电厂.２０１１年４

月２２日寿光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兰玺在市商务小区２号２０１会

议室召开国华寿光电厂项目建设调度会议并形成 «会议纪要»

(寿政纪 〔２０１１〕２７号),推进该项目.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神华国

华寿光发电厂在羊口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未取得海域使用权,非

法填海实施办公生活区项目建设,违法占用海域２４公顷,２０１３

年９月,寿光海洋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二、政府主导、国企违法围海.东营广利港物流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东营港广利港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系东营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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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国有企业,两家公司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导

下,于２０１７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先后实施了东营港广利港区

散杂货物流园区陆域形成工程、东营港广利港区石油装备物流园

陆域形成工程共计２个工程,非法围海７６３７７３公顷.２０１７年

东营市海洋部门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提高依法行政意识,严厉查处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依法拆除非法围填海项目,恢复

海域原状.

(二)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三)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三、政府主导、国企违法填海.东营港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系东营市人民政府的国有企业,该公司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主导下,于２０１６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实施了东营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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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开发区防潮堤二期工程,违法用海面积４２０８３７公顷.２０１６

年１日２０日东营市海洋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提高依法行政意识,严厉查处未批先建违法行

为,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四、政府实施违法填海.荣成市人和石材集中加工区项

目的建设单位为荣成市人和镇人民政府,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

２０１５年６月未经批准实施填海施工建设,非法填海３３７３公顷.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强化执法巡查,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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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先建的违法填海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五、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荣成市人民政

府石岛管理区城乡建设局和人和镇政府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

年１月未经批准,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进行了填海作业,

违法填海３４０１公顷.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强化执法巡查,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未

批先建的违法填海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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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六、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荣成市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建设局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未经批准实施临港路道

路工程项目建设,违法填海１５４公顷,该项目为２０１３年荣成市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项目.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强化执法巡查,加大海洋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未

批先填的违法用海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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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七、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围海,保护区管理机构对违法违

规行为监管不力.滨州市无棣县海洋与渔业局于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５年

未取得海域使用权,实施了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生态整治修复示

范项目,违法围海占用海洋保护区核心区面积５００７３公顷、缓

冲区５８８６４公顷,共计１０８９３７公顷.保护区监管机构对违法

行为未进行查处.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立即停止并查处非法

占用海域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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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追责.

四十八、国企实施违法填海.寿光市宏景城镇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属政府的国有企业,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７月该公司未取得海

域使用权,实施羊口镇临港项目区道路项目建设,违法填海３５

公顷.执法机构未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四十九、国企实施违法填海.神华国华寿光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系国有企业,该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８月未经批准,实施了

神华国华寿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项目的临时料场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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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填海１５公顷.２０１４年６月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寿光市海洋部门

分别向该公司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并要求其恢复海域原状,

未立案查处.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未批先

建、边批边建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政府组织违法填海,土地部门越权管理海域.２０１２

年以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白浪河区域海岸线向

海一侧实施白浪河河口两侧区域整治工程,违法填海面积４０２公

顷.后续,潍坊市国土部门为其中的１１２公顷海域办理了土地

证,仍有２９０公顷填海既无海域使用权证又无土地证.位于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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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区域.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依法划定的海岸线进行海域和土地权属

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整改措施:

(一)牢固树立依法治海、生态管海意识,坚持依法行政,

自觉规范政府行为.

(二)对１１２公顷办理土地证的项目逐宗排查,登记造册,

建立项目清单.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四)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五)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规范用海用地管理,加

强土地管理与海洋管理的衔接,杜绝在海域内直接办理用地手续

的情况.

(六)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一、２０１２年以来,全省尚有６４５亿元罚款未收缴到

位,其中,日照市３３０５６万元,威海市１５４３０万元,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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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９２万元,滨州市３８２６万元,青岛市２６万元.

责任单位:日照、威海、烟台、滨州、青岛等市政府,省自

然资源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案件处罚程序.对逾期不

缴纳的,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整改目标: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依法追缴罚款.

整改措施:

(一)有关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开展违法用海案件梳理工作,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完成对

违法用海案件核查工作,建立欠缴罚款案件工作台账,严肃依法

追缴.

２对未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按程

序下达处罚决定书,依法收缴罚款;对已经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督促限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的,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

３严格按财政管理要求收缴罚款,严禁财政代缴罚款,严

禁采取先征后返或由财政出资的方式减轻违法责任人负担等行

为.

４加强海洋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督导检查,切实做到应罚

尽罚、执行到位、及时结案.

(二)省自然资源厅整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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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展违法用海案件梳理工作,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完成对

违法用海案件核查工作,建立欠缴罚款案件工作台账.

２加大收缴力度,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对拒不缴纳的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对法院作出终结裁定的,如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

执行,及时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对法院作出中止裁定的,与法

院积极沟通协调,配合做好执行工作.

３严格按财政管理要求收缴罚款,严禁财政代缴罚款,严

禁采取先征后返或财政出资的方式减轻违法责任人负担等行为.

４加强海洋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督导检查,做到应罚尽罚、

执行到位、及时结案.

五十二、国企违法被查处后,以其他名义申请财政资金缴纳

罚款.烟台黄金海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共三个项目

非法填海８１１公顷,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２０１４年２月,牟平区海洋与渔业局立案并分别处罚款１９１０９５

万元、６４７８５万元、３５２６２７５万元.目前罚款已缴纳完毕.该

公司母公司为牟平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牟平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局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中６４７８５万元由当事人母公司

以土地整理资金的名义向由牟平区人民政府提出请示,但内容全

部为关于缴纳６４７８５万元罚款,并请求拨付的情形.区政府批

示财政局拨付.后财政局将财政资金拨给违法行为当事人母公

司,母公司将资金拨给违法行为当事人,让其用于缴纳罚款,后

罚款又由当事人缴至该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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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财政资金使用.

整改措施:

(一)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加强业

务培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程序,退回由财政资金缴纳的罚款.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三、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被查处后以其他名义申请

拨款缴纳罚款.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起,长岛县港航管理局未取得

海域使用权非法占用海域０１５２２公顷填海改变大钦岛海岸线、

非法占用海域００６１公顷填海改变海小黑山岛海岸线、非法占用

海域０１５公顷填海改变庙岛海岸线.长岛县海洋与渔业局分别

进行了立案查处,共计罚款１６３４４万元.

长岛县港航管理局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无资金收入来源,

以海域使用金的名义向县政府申请财政拨付,经县政府同意,县

财政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拨款１６３４４万元给长岛县港航管理局,

款到账后长岛县港航管理局使用该笔钱缴纳罚款.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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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一)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加强业

务培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程序,退回由财政资金缴纳的罚款.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四、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被查处后由财政部门拨付

预算外资金缴纳罚款.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起,长岛县国有资产运

营中心未取得海域使用权非法占用海域１０１公顷实施北长山联

岛大桥卵石层清理工程,填海改变海岛岸线.长岛县海洋与渔业

局立案查处,罚款４５４２６万.

长岛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隶属于县财政局,为财政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无资金收入来源,县财政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拨付

预算外资金４５２２６万元给长岛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款到帐后

长岛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使用该笔钱缴纳罚款,最终该笔罚款缴

纳至长岛县本级国库.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

整改措施:

(一)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加强业

务培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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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程序,退回由财政资金缴纳的罚款.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五、政府部门实施违法填海,被查处后以财政拨款缴纳

罚款.青岛市黄岛区城市建设局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

非法占用海域,在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期间实施了滨海大道

以南岸线整理工程,填海３１７公顷.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于

２０１３年２月发现该违法行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下达 «行政处

罚决定书»,作出了 “责令限期改正,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

海域原状,并处罚款人民币７２８２８３０６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

定 “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由黄岛区财政局将处罚款全额拨至

黄岛区城市建设局按规定缴纳,上缴的处罚款全额归黄岛区财政

所有.”１０月２６日黄岛区财政局将罚款全额拨至黄岛区城市建

设局,１０月２７日黄岛区城市建设局又将罚款缴至黄岛区财政

局,１１月２８日黄岛区海洋与渔业局办理了结案手续.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规范财政资金的使用.

整改措施:

(一)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加强业

务培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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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程序,退回由财政资金缴纳的罚款.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六、青岛长基置业有限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期间进行填海施工,违法填海１３公

顷.即墨区海洋与渔业局及其执法机构于２０１４年发现该违法行

为,但仅对其中的０１公顷违法填海区域进行了处罚,即墨区海

洋与渔业局存在 “查大罚小”的行为.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

整改目标:严格依法依规执法,规范用海行为.

整改措施:

(一)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制

度,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用海活动,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围填海行为.

(二)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五十七、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腾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于套尔河至

海天大道之间海域,未经批准实施腾达船舶工程港口建设基地项

目,违法填海２２０１２３公顷.２０１２年９月,该项目取得海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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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证,确权面积是１５２５６４公顷,仍有超出确权范围非法占用

海域６７５５９公顷.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海监沾化县大队对该项目

超出证书范围的非法占用海域６７５５９公顷问题下达 «整改通知

书»,至今未立案查处.目前,该区域己恢复原状.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加大执法力度,规范用海行为.

整改措施:

(一)加强该区域执法监管,严格执行 “旬巡查、旬报告”

制度,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坚决遏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围填海

行为.

(二)深入开展 “海盾”专项执法行动,及时发现问题、遏

制问题,把违法用海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十八、部分市县海洋部门执法监管力量薄弱,滨州市在岗

海洋执法人员仅２名;烟台招远市大队１人,龙口市大队１人,

莱阳市大队２人,蓬莱市大队２人,海阳市大队２人;东营广饶

县大队２人;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大队１人,无棣县海洋与渔业

局２人;青岛城阳区大队２人,胶州市大队２人;威海经区农经

局海域工作管理站２人;烟台牟平区、高新区、莱山区没有专职

执法人员.

省级及部分沿海市县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体系建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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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为挂靠或共建,人员和资质达不到有关要求,海域监管力

量薄弱.部分动态监管机构经费大部分依靠国家下拨的运行经费

补助,地方配套不足,动态监管工作运行维护保障难度较大.部

分地区对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重视不够,系统运行工作机制不

畅,系统应用水平不高,在海域监管中的作用有待加强.

责任单位:沿海各市政府,省自然资源厅、省委编办、省财

政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加强海监执法和海域动态监管人才队伍建设,提

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整改措施:

(一)沿海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结合新一轮机构改革,理顺体制机制,调整优化机构设

置和职能配置.

２落实海域动态监管系统运行经费,提升系统运行维护保

障能力,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有效技术支撑.加强人员和资质建

设,保证海域动态监管系统有序运行.

３完善海域动态监管工作制度,制定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

测管理系统工作措施,梳理修订海域动态监管系统机构工作职

责,有效发挥海域监管作用.

４加强全市海域动态监管工作人员培训,建立海域管理与

测绘单位合作制度,强化海域动态监测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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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自然资源厅整改部分.

１结合省级机构改革,优化所属相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

强化海域动态监视监测职责.

２加强对全省海域动态监管系统从业人员业务培训,通过

公开招聘和专业人才引进等方式,加强海域动态监管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海域动态监管能力和水平.

(三)省委编办整改部分.

结合省级机构改革,调整优化海洋相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

强化海域动态监视监测职责,进一步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体系

建设.

(四)省财政厅整改部分.

１积极落实动态监管机构省级保障经费.继续足额保障省

级海洋主管部门基本支出及业务类支出,保障省级海域动态监管

中心开展动态监管工作.

２督察各市、县 (市、区)建立稳定的动态监管投入保障

机制.进一步强化相关市、县级财政动态监管投入责任,督促其

落实动态监管经费,建立稳定的动态监管投入保障机制,保障动

态监管工作开展.

五十九、２００８年省政府批复了省海洋、国土部门联合报批

的海岸线后,省国土部门未进行宣贯,土地部门越权审批海域问

题普遍.２０１２年以来,全省在海域内办理用地相关手续１２９０

本,面积达１６４５６公顷,部分区域未经海域使用审批实施了围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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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活动且办理用地相关手续.其中,２０１２年以来日照市发放土

地证１５本,面积１０５２公顷;烟台市发放土地证６９本,面积

５７５６公顷;青岛市发放土地证１６１本,面积１８０１８公顷;威

海市发放土地证７４０本,面积３８６９８公顷;东营市发放土地证

６９本,面积５９４７６公顷;潍坊市发放土地证１８３本,面积

２５３３８公顷;滨州市发放土地证５３本,面积１６２２４公顷.其

中东营市、滨州市、潍坊市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市政府划定海岸线

并向社会公布的情况,仍存在大量海岸线向海一侧发放土地证的

现象.２０１１年潍坊市人民政府下发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

滨海开发区填海造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潍政字 〔２０１１〕５

号),安排海洋渔业部门收回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龙威和鑫环

两个片区 (总面积５３５５５公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国土资源

部门按照土地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管理,将该区域土地全部

纳入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府土地储备.潍坊市滨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国土部门２０１２以来在海域内办理１８１宗用地手续,

面积２５２９２公顷.其中,将已确权海域在海域使用权到期后直

接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并办理的用地手续有 １４７ 宗,面积

２２３８１公顷.

责任单位:沿海各市政府,省自然资源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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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一)沿海各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青岛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全面排查、梳理分析海洋督察反馈

的未经海域使用审批实施了围填海活动且办理用地相关手续宗地

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

(２)建立用海用地业务主管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做好新一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与海洋功能区划的衔接,推进 “多规合

一”.

(３)认真贯彻落实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关于规范

海域使用权注销、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土资房字

〔２０１８〕１６１号)和 «关于支持经略海洋有关工作的意见»(青土

资房办发 〔２０１８〕２７号),从完善土地规划计划管控、严格用地

供应、规范权属、推进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发挥测绘地理信息

服务、加强监督检查等方面进一步规范涉及陆海重叠范围内的用

地管理,完善围填海成陆土地的审批.

２东营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对全市海域范围内违法违规办理用

地手续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建立工作台账.

(２)加强台账内项目监管,严禁扩大项目建设规模.

(３)沿海县 (区)在办理用地手续时,首先核实是否涉及陆

海重叠范围,对涉及陆海重叠范围内的用地,必须由海洋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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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出具同意使用海域的意见.

３烟台市:

(１)对６９宗在海域内办理用地手续的项目进行全面排查、

登记造册.

(２)加强土地管理与海洋管理的衔接,规范土地证换发审查

审核管理.杜绝未经海洋部门用海审批,在海岸线向海一侧办理

用地审批情形发生.

４潍坊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对１８３宗发放土地证的项目逐宗排

查,登记造册,建立项目清单.

(２)立即停止执行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滨海开发区填

海造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潍政字 〔２０１１〕５号).对省政府

批复的海岸线向海一侧的龙威和鑫环片区,严格按照海域进行管

理,加强土地管理与海洋管理的衔接,杜绝在海域内直接办理用

地手续的情况.

(３)落实涉海规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推进 “多规合

一”,建立陆海统筹的空间规划体系.

５威海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沿海区 (市)对陆海交叉区域内的

已批准用地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建立工作台账.

(２)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相关区 (市)对陆海交叉区域内的

已批准用地项目分类制定处置方案,逐宗明确处置意见、处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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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单位.

(３)建立用地、用海的协调工作机制,规范海域陆域管理.

(４)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开展海域

使用管理,坚决杜绝在海域内直接办理土地证情况发生.

６日照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沿海区政府 (管

委会)对在海域内发放土地证１５本,面积１０５２公顷用地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建立台账.

(２)国土资源部门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和 «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关

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１０〕２１９

号)有关规定,严格遵守省政府公布的海岸线修测成果,并指导

下级部门和有关单位抓好落实.

(３)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与海洋功能区划的衔接,相

关的国土规划与管制要求及时调整到位,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

７滨州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对全市在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

侧范围内办理用地手续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册,建立工作

台账.

(２)严格执行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严格落实海洋功能区划

制度,规范用海用地规范管理,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二)省自然资源厅整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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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督导沿海各市政府对在省政府批复海

岸线向海一侧范围内办理用地手续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登记造

册,建立工作台账.

２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复的海岸线规范用海用地管理,落实

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加强土地管理与海洋管理的衔接,杜绝在海

域内不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而直接办理用地

手续的情况.

六十、２０１４年省海洋部门向荣成市政府下发 «关于立即停

止并纠正在海域范围内颁发土地使用证的通知»后,荣成市国土

部门仍继续办理用地相关手续,２０１４年８月后发放了荣国用

２０１３第２６２３９号、荣国用２０１４第３００８２２号、荣国用２０１４第

２６２４６号、荣国用２０１５第０４３４０号、荣国用２０１５第１７１９３号、

荣国 用 ２０１５ 第 １７１９４ 号、鲁 (２０１６)荣 成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００６４０号、荣国用２０１５第１７１９５号、荣国用２０１５第２８１５５４

号、鲁 (２０１６)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１０９２号、荣国用２０１６第

２７１７９ 号、鲁 (２０１６)荣 成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０００４０８４ 号、鲁

(２０１６)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４０８８号、鲁 (２０１６)荣成市不动

产权第０００５６７５号、鲁 (２０１６)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１１０８９号、

鲁 (２０１７)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０３７６号、鲁 (２０１７)荣成市不

动产权第０００１８４５号、鲁 (２０１７)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４１２０

号、鲁 (２０１７)荣成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６７３５号、鲁 (２０１７)荣成

市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８２２９号共２１个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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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２０１４年省海洋部门向荣成市政府下发 «关于立即

停止并纠正在海域范围内颁发土地使用证的通知»后,荣成市国

土资源部门继续发放土地证实为２０个.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六十一、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９月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１１月期间在日照市附近海域实施

了山西中南铁路通道山东段日照南站工程、山西中南铁路通道山

东段付疃河大桥工程建设,上述２个项目均未办理用海手续,非

法填海共计１７６公顷.日照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分局于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为２个项目出具 «界址点成果表»及情况说明,证明该项

目正在办理土地手续,己进行征地补偿,但目前尚未取得土地

证.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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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化制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六十二、滨海湾小海小学和中心幼儿园项目位于山东省政府

公布的海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工程于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

进行施工建设,非法占用海域７５公顷.该项目于２０１４年取得

了日照市政府颁发的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日照市国土部门

正为该项目办理用地手续,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化制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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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六十三、日照国际海洋城滨海湾花园项目十号地块项目位于

山东省政府公布的海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工程于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５年

施工建设,非法占用海域５４公顷.该项目于２０１６年取得了日

照市政府颁发的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日照市国土部门正为

该项目办理用地手续,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化制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六十四、日照市涛雒镇宋家坨村土地平整项目位于山东省政

府公布的海岸线向海一侧,该工程２０１６年施工建设,非法占用

海域面积１４７６公顷.该项目于２０１２年取得日照市人民政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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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 (日政土字 〔２０１２〕１１４０号),尚未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化制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六十五、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日照市岚山区国土资源局在海岸

线向海一侧为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颁

发了土地证,涉及海域面积５２１９３９公顷,该土地证与国家海洋

局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颁发的日照岚山港１０万吨级油码头工程项

目确权海域存在部分重叠区域,重叠面积５公顷.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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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六十六、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日照市国土资源局在海岸线向海

一侧为中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颁发了土地证,涉及海域面积

１３公顷.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六十七、滨州市国土资源局于２０１０年在山东省政府公布海

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向山东埕口盐化有限公司发放土地证用于项目

建设,面积４９８公顷.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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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地用海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坚决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六十八、滨州市国土资源局于２０１０年在山东省政府公布的

海岸线向海一侧海域向山东省滨洲港正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发放

土地证用于滨州港海港港区二、三港池西防波堤配套道路工程建

设,面积５公顷.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地用海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坚决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六十九、华发百合湾项目区域原为养殖池塘和盐田,２０１２

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荣成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填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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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填海１２１４公顷,荣成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掌控人

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私营企业.２０１１年９月荣成

市人民政府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意

向书,荣成市政府支持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项目开发

所需土地其中包含填海造地.该区域原养殖场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６

日取得荣成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二本,面积１８９８２１５公顷.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１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对荣成市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立即停止并纠正在海域范围内颁发土地使用证的通知».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

整改期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地用海规范

管理,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坚决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七十、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与蓬

莱市潮水镇衙前村村民委员会签订 «土地租赁协议»,２０１２年５

月—６月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在 «土地租赁协议»范围内

填海２７４６４公顷,实施规模化养殖场４区南部晒场工程,填海

区域原为养殖虾池.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该填海区域取得 «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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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市人民政府关于对蓬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山东安源水产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设施农用地的请示›的批复» (蓬政字 〔２０１２〕４５

号),批复同意蓬莱市国土资源局对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设施农用地办理备案手续,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３日蓬莱市国土

资源局出具了 «登记备案证明» (登记备案号２０１２０００１),面积

２７４６４公顷,年限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２０１７１０２１.位于河口海湾区

域.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期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区域内的建设项目,严

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

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七十一、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与蓬

莱市潮水镇衙前村村民委员会签订 «土地租赁协议»,２０１２年６月

—１０月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养殖虾池填埋平整形成整

体陆域,实施晒场建设,填海面积约２２５公顷.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

日,该填海区域取得蓬莱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蓬莱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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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山东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设施农用地的请示›的批

复»(蓬政字 〔２０１２〕４４号),批复同意蓬莱市国土资源局对山东

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设施农用地办理备案手续,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２３日蓬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 «登记备案证明» (登记备案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２),面积２１０５３４公顷,年限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２０１７１０２１.

位于河口海湾区域.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期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区域内的建设项目,严

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

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七十二、烟台宗哲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承包了１９８５年建成的

养殖池塘,面积２８７公顷,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蓬莱市人民政府

下发 «关于对蓬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对蓬莱宗哲养殖有限公司

使用设施农用地的请示›的批复» (蓬政字 〔２０１３〕４３号),将

该区域批复为农用地,目前尚未颁发土地使用权证.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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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区域内的建设项目,严

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

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三)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

填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七十三、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５月,海阳市鸿辉发展有限公司在

海阳市丁字湾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区域建设用海范围内建设

碧桂园十里金滩房地产项目,填海２１９２公顷,该区域位于海阳

市政府２０１３年颁发的６个土地使用权证书范围内 (海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４９５号、海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４９６号、海国用 〔２０１３〕

第０５９９号、海国用 〔２０１３〕第０６００号、海国用 〔２０１３〕第

１４７７号、海国用 〔２０１３〕第２６４８号),上述６个土地证共批复

３８７５公顷.位于河口海湾区域.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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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区域内的建设项目,严

格按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

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七十四、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１１月,山东丁字湾南海新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在曾办理海域确权的养殖海域范围内 (２０１３年前均

已到期未续期)进行填海１４５公顷,莱阳市国土部门自２０１１年

以来在填海的１４５公顷范围内,直接颁发土地证１２本,批复面

积７３１５公顷.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海岸线加强用海用地规范

管理,落实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整改措施:

(一)对省政府批复海岸线向海一侧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

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立即停止此类用地手续审批.

(二)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节约保护

机制和土地审批机制,坚决杜绝发生类似问题.

七十五、督察组掌握山东省共有８９９个入海污染源,督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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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省环保部门提供了５５８个入海污染源,与督察组掌握的数量

存在差距.部分入海污染源监管缺失,省环保部门提供的５５８个

入海污染源中,仅有１５３个纳入监管,４０５个入海污染源未明确

监管责任部门,其中烟台市１７２个,威海市８１个,青岛市７１

个,东营市３６个,日照市２４个,潍坊市２１个.

责任单位:沿海各市政府,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控陆源污染物排放,关闭违法设置且严重破坏

海洋生态环境的排污口,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整治,全面实施 “河

长制”“湾长制”,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整改措施:

(一)沿海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青岛市:

(１)对国家海洋督察指出的未明确监管责任部门的７１个入

海污染源,按照类别逐一落实监管责任部门,定期调度相关责任

部门排查整治及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报告工作进展.

(２)综合采用监督性监测、在线监控和人工不定期抽查抽测

等多种方式加大监控力度,将合理合法入海排污口纳入污染源

“双随机一公开”执法范围.

２东营市:

(１)东营市环保局牵头对全市入海污染源进行排查,核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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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污染源数量,建立台账.

(２)东营市环保局会同市直有关部门、各县 (区)政府 (管

委会)将台账中入海污染源 (含反馈意见中３６个入海污染源)

进行监管责任分工,明确责任单位.

(３)东营市环保局牵头,建立入海污染源监管机制,定期开

展入海污染源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３烟台市:

(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入海污染源排查,落实全部

１７２个入海污染源的监管责任部门,严格执行入海排污口设立备

案制度.

(２)由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加强城市建成区城镇雨水口管

理,确保无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网.

(３)由水利部门负责,加强入海河道管理,严格落实 “河长

制”,组织开展河道治理,建立河道水环境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

发现违法排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４)由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加强水产养殖循环水口监管,

发现违法排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加强农村排水口监管,发现

违法排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６)由环保部门负责,加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监管,发

现违法排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４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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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

污染源;

(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对予以保留的入海污染源登记造

册,根据部门职责权限,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完善审批手续,设

立标志牌;

(３)加强入海污染源排污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５威海市:

(１)由市环保局牵头,全部落实８１个入海污染源的监管责

任部门并督促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审查制

度,完成非法及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的整治;按照属地负责

制,督导相关区 (市)政府 (管委)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２)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督导各区 (市)加强城镇

雨水口的管理,强化巡查,确保无生活污水进入雨水管网.

(３)由市水利部门负责,督导各区 (市)加强入海河道管

理,严格落实 “河长制”,组织开展河道治理,建立河道水环境

治理的长效机制,安排河管员定期巡查,发现违法排污行为按规

定进行查处.

(４)由市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督导各区 (市)加强水产养

殖循环水口的监管,属于陆源排污口的,发现违法排污行为及时

移交当地环保部门进行查处.

(５)由市环保部门负责,督导各区市加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监管,发现违法排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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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日照市:

(１)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环保部门对上述２４个入海污染源组

织开展排查,完成现场核实,建立入海污染源信息清单,明确监

管主体,强化责任,加强监管,所有信息对社会公开.

(２)举一反三,对全市全部入海污染源进行深入排查,对新

排查出的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要按照 “一口一档”的要求,

逐一登记造册,建立管理台账,纳入环保部门日常统一监督管

理,入海污染源设置、监督监管等信息,对社会公开,纳入 “双

随机一公开”执法范围.

(３)结合 “碧海行动治污净海”工程,坚持海陆统筹、河海

共治,按照流域内水污染治理的有关要求,加强对入海污染源管

控,实施有效的治理.

(４)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对尚未达标、水质波动频繁或长期

处于达标边缘的入海污染源,制定实施限期达标方案,对治理仍

不达标的,综合采取区域限批、挂牌督办、挂号管理等措施,加

大整改力度.

７滨州市:

(１)对入海污染源组织开展排查,完成现场核实,建立入海

污染源信息清单,明确监管主体,强化责任,加强监管,所有信

息对社会公开.

(２)严格落实 “河长制”,组织河道定期巡查,发现违法排

污行为按规定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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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日常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或偷排投放等违

法行为,确保入海河流水质稳定达标.

(４)严格落实渤海综合整治攻坚战相关措施,加强入海河口

水质监测.

(二)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沿海各市对８９９个

入海污染源中的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逐一核准落实.对新排查

出的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按照 “一口一档”的要求,逐一登

记造册,建立管理台账,纳入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统一监督管理;

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各市根据本区域排查结果,对其中非法或设

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制定分类整改方案,限期整治;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底前,组织完成非法或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整改任务.

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修订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加

严特征指标排放限值,倒逼流域内排污单位实施废水处理设施提

标改造,实现全行业全面达标排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重

点行业企业排污口安装总氮、总磷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控.持续开展入海排污口规范化

设置,清理整治非法或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将入海排污口作

为环境监察 “双随机”抽查重点内容,进一步加大入海排污口环

境执法监察力度和频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３按照 “一河一策”要求,开展入海河流综合整治,２０１８

年底前,对尚未达标、水质波动频繁或长期处于达标边缘的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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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开展全面排查,制定实施河流水质限期达标方案.落实水

环境质量综合督导和滚动调度机制,对超标入海河流责任地区,

按月调度滞后的县级政府,并将调度情况向社会公开;综合采取

区域限批、行政约谈、挂牌督办、挂号管理等措施,倒逼地方政

府改善入海河流水质.建立健全沿海各市区域协作机制,推动监

测联动、执法联动和应急联动.

４督导沿海市海洋主管部门加强重点入海排污口和入海河

流邻近海域监测.

５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全面推行 “湾长制”,坚持海陆统筹、河

海共治,严格考核、强化监督,逐级压实地方党委政府海洋环境

保护的主体责任,构建海洋环境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整改部分.

配合沿海各市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等有关部门,指导入海污

染源所涉及的工业和信息化企业,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采用

先进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提高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水平,减少工

业污染物排放.

(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整改部分.

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实施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优化污水

处理设施布局,加快推进在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新建污水

处理设施与配套管网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到２０１８

年年底,沿海城市新建 (改造)污水处理设施１５万吨/日,改造

雨污合流制管网１５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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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１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做好入海河流排查.

２省河长办指导有关市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河长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职责.按照 «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

方案»和 «山东省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方案»的职责分工,督

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水污染综合防治等工作.

七十六、滨州市水利部门履行排污口审批职责不到位,未对

沾化区城北工业园排污口、沾化区滨海水务有限公司排污口、无

棣县新海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无棣众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

口、无棣县凌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口、滨州滨海环保有限公

司排污口、山东金海钛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排污口等７个排污口

的设置进行审批,以上排污口至今仍在使用,其中２００６年使用

至今的１个,２０１０年的１个,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每年投入使用

的１个.

责任单位:滨州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强化环境监管,确

保稳定达标排放.

整改措施:

(一)依法严肃处罚非法设置入海排污口等行为,坚决杜绝

类似问题发生.

(二)加强企业环境监管,按规范要求安装运行在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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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日常监督管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三)将企业环保治污情况作为环境监察 “双随机”抽查重

点内容,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监察力度和频次,对超标排污行为

严惩重罚,保持高压严管态势.

(四)做好入海排污口规范审批工作,对符合审批条件的办

理审批手续,对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进行规范整治,坚决整改到

位.

七十七、东营市环保局履行排污口审批职责不到位,２０１３

年以来,未对利津滨海水务有限公司排污口、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北部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联合环境水务 (东营)有限公司排污

口、东营华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排污口４个排污口设置进行审

批,至今仍在使用.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

整改目标:依法履行排污口审批职责.

整改措施:

(一)核实反馈问题中排污口位置,明确排污口类型.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排污口审批职责.

(三)对违法设置的排污口依法予以关停、取缔.

七十八、潮河入海断面连续６年出现劣Ⅴ类水质,作为东营

市和滨州市的界河,东营市人民政府和滨州市人民政府未建立相

关污染物入海联防联控机制,未共同防治潮河污染物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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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滨州市政府,省水利厅、省生态环

境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做好区域入海污染联防联控工作,２０１８年年底

前实现潮河水质稳定达标.

整改措施:

(一)东营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由市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分别与滨州环保部门、水利部

门联系沟通,推动东营市和滨州市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２严格执行东营市与滨州市签订的 «行政区域边界环境执

法联动协议书»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行政区域边界环

境执法联动协议书»,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合执法力度,加强排污

企业、单位监管,严厉打击超标排污、非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

为.

(二)滨州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进一步细化潮河流域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加强环境监察

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或偷排投放等违法行为,确保潮河邵家

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水质稳定达标.

２由市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分别与东营市环保部门、水利

部门联系沟通,严格执行滨州市与东营市签订的 «行政区域边界

环境执法联动协议书»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行政区域

边界环境执法联动协议书»,实施网格化环境监管,推动监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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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执法联动和应急联动.

(三)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１配合省生态环境厅督促东营市、滨州市建立区域协作机

制,共同防治潮河污染物入海.

２加强潮河河道管理,严格落实 “河长制”,督促滨州市、

东营市建立潮河河长制工作协作机制,共同组织开展河道治理.

(四)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督促滨州市进一步细化潮河流域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加

强环境监察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或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确

保潮河邵家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实现水质稳定达标.督促东营市

强化责任区域环境监管,确保太平河入潮河南王申桥断面２０１８

年年底前实现水质稳定达标.

２省河长办指导东营市、滨州市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

河长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职责.按照 «山东省全面实行河

长制工作方案»和 «山东省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方案»职责分

工,督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潮河水污染综合防治等工作.

七十九、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虞河连续６年入海断面水质超

标,其中石油类最大超标倍数最严重,潍坊市环保局分析污染主

要来源于港口船舶,但并未及时通报港航部门进行有效整治.

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省水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

环境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４９—



整改目标:实现虞河水质稳定达标.

整改措施:

(一)潍坊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全面完成虞河非法及设置不合理的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

２制定实施虞河入海河流水体达标方案,加强入海河流治

理与监管,逐步消除劣Ⅴ类水体.

３加强排污监管,每月对虞河水功能区进行１次水质监测,

确保达标排放.

(二)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１加强虞河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按月及时通报水功能区水

质信息.

２指导潍坊市开展２０１８年 “清河行动回头看”,依法规范

虞河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３省河长办指导潍坊市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虞河河长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职责.按照 «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

工作方案»和 «山东省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方案»职责分工,

督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虞河水污染综合防治等工作.

(三)省交通运输厅整改部分.

１积极配合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复核引起虞河入海口污染

的原因.

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港口企业、港口服务企业行业管

理,加大对港口企业、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监督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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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合法合规.

３配合海事部门做好船舶污染防治工作.

(四)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督促潍坊市进一步细化虞河流域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全

面排查,系统分析,识别问题,明确措施,确保２０１８年年底前

虞河潘家庵断面水质达标.

２对虞河整治情况进行现场督办,进一步压实地方治污责

任,推动问题整改解决.

八十、龙口市环境保护局在对龙口玉龙纸业有限公司排污口

与龙口市渤海纸业有限公司排污口设置不合理情况进行整治时,

以排污口未经审批设置为由对其进行处罚,但两个排污口均经过

审批且有完整的审批卷宗,行政处罚违法事实认定与事实不符.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清理整治设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

整改措施:

(一)规范环保执法管理,依法行政.

(二)督导龙口玉龙纸业有限公司、龙口市渤海纸业有限公

司完成排污口整改,将处理后的污水引至污水处理厂排海管道达

标排放.

(三)加强环境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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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省环保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李村河、墨水河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连续三年入海断面水质出现劣V类.其中,

李村河主要超标物质为氨氮和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墨水河主要超

标物质为氟化物、氨氮和总磷.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年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实现李村河、墨水河水质稳定达标.

整改措施:

(一)青岛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加快李村河流域污水厂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力,２０１９

年年底前李村河污水厂处理能力达到３０万吨/日,排放标准由一

级 A提高到类Ⅳ类.加强污水直排口和污染点源调查治理,加

快实施雨污分流.组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管理养护,对李村河、

张村河全线及各支流、暗渠进行清淤,消除底泥污染,开展河道

生态化整治.制定河道补水及李村河下游防洪调蓄方案,建立李

村河生态补水长效机制.

２持续推进墨水河流域综合整治工作,定期调度工作进展,

加强流域水环境监测、执法,落实 “河长制”巡河任务,发现问

题及时督办,在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一季度墨水河入海口国控断面

稳定达标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墨水河流域综合整治成果.

(二)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１加强墨水河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按月及时通报水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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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信息.

２指导青岛市开展２０１８年 “清河行动回头看”,依法规范

李村河、墨水河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３省河长办指导青岛市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李村河、

墨水河河长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职责.按照 «山东省全面

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和 «山东省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方案»

职责分工,督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李村河、墨水河水污染综合防

治等工作.

(三)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督促青岛市进一步落实李村河水质达标方案,推动重点

工程建设,修复河道生态功能,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实现李村河入海

口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２督促青岛市进一步落实墨水河水质达标方案,完成综合

整治重点工程建设,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实现墨水河入海口断面水质

稳定达标.

八十二、省环保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潮河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连续六年入海断面水质出现劣 V类,主要超标物质为氨氮;马

颊河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连续三年入海断面水质出现劣 V类,

主要超标物质为氨氮、化学需氧量.

责任单位:东营市、滨州市政府,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

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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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目标:实现潮河、马颊河水质稳定达标.

整改措施:

(一)东营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东营市褚官河、太平河汇入潮河,加强太平河、褚官河

及东营侧潮河沿线排沟监管,确保入潮河水质达标.

２严格执行东营市与滨州市签订的 «行政区域边界环境执

法联动协议书»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行政区域边界环

境执法联动协议书»,进一步加强区域联合执法力度,加强排污

企业、单位监管,严厉打击超标排污、非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

为.

(二)滨州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进一步细化潮河流域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加强环境监察

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或偷排投放等违法行为,确保潮河邵家

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水质稳定达标.

２针对超标因子编制实施马颊河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全面

排查,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明确措施,立即整改,确保马颊河

胜利桥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水质稳定达标.

(三)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１加强潮河、马颊河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按月及时通报水

功能区水质信息.

２指导滨州市、东营市开展２０１８ 年 “清河行动回头看”,

依法规范潮河、马颊河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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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省河长办指导滨州市、东营市全面实行 “河长制”,落实

潮河、马颊河河长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职责.按照 «山东

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和 «山东省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作

方案»职责分工,督促有关成员单位做好潮河、马颊河水污染综

合防治等工作.

(四)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督促滨州市进一步细化潮河流域水质限期达标方案,加

强环境监察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污或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确

保潮河邵家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水质稳定达标.督促东营市强化

责任区域环境监管,确保太平河入潮河南王申桥断面２０１８年年

底前水质稳定达标.

２督促滨州市针对超标因子编制实施马颊河水质限期达标

方案,全面排查,系统分析,识别问题,明确措施,确保马颊河

胜利桥断面２０１８年年底前水质稳定达标.

八十三、２０１２年以来,东营市越权审批１０５个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项目环评报告书,其中１个 (CB２５６平台)位于东营利津

底栖鱼类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１３个 (桩１０６—７２井组,

桩１０６—１４—１３井组,桩１０６—１４—２２井台,桩１０６—１９—斜２０

井组,桩１０６—更３８井台,桩１０６—更７０井台,桩１０６—１６—１４

井台及进井场路,桩１０６—１６—X１５、１０６—１７—１９井组及进井

场路,桩１０６北注水站,桩１０６—平９井组,桩１０６—平１５井

组,桩１０６—斜７１井组,桩１２３井组)位于黄河口三角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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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依法依规开展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核准工作.

整改措施:

(一)停止受理油气开采用海项目海洋环评,对已受理未核

准的油气项目海洋环评全部停止审批.

(二)对所有油气开采用海项目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估,提

出明确处置意见.

(三)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

法依规追责.

八十四、省环保厅２０１２以来共计审批４７个海岸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其中潍坊港西港区寿光作业区１＃、２＃、３＃液化品

泊位工程、潍坊港西港区寿光作业区８＃、９＃、１０＃、１１＃、

１２＃、１３＃多用途泊位工程、烟台港西港区防波堤二期工程、日

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西防波堤工程、烟台港龙口港区西港作业

区＃５、＃６泊位工程、烟台港蓬莱东港区临港工业发展区防波

堤工程、烟台港海洋港区东作业区１＃、２＃通用泊位工程、蓬

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大件运输专用码头工程、烟台港西港区

１０３＃泊位增加装卸功能项目、烟台港西港区＃３０４~＃３０６通用

泊位工程、滨州港３万吨级散杂货码头工程、寿光顺和船务有限

公司潍坊港西港区羊口作业区＃３７、＃３８、＃３９、＃４０通用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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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程等１２个项目未依法征求海洋或海事部门意见.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整改措施:

(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在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报告 (表)前,须征求

海洋、海事等部门意见,并将相关部门意见作为环评批准的重要

参考依据.

(三)加强监督指导,督促沿海市、县级环保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

八十五、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油

品码头一期工程、龙湾海水浴场海堤码头修复建设项目、白沙河

下游南岸海堤整修加固工程项目、青岛港董家口港区董家口咀作

业区工作船码头４个海岸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前,未依法

征求海洋部门意见;批准胶州湾防潮坝工程建设项目、董家口液

体化工码头工程、青岛海西重工有限公司 码头工程、龙湾海水

浴场海堤码头修复建设项目、双埠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防潮

坝)项目、白沙河下游南岸海堤整修加固工程项目、董家口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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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水排海管道工程、董家口中法水务污水处理厂排海管道工程等

海岸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前,未依法征求海事部门意见;

其中龙湾海水浴场海堤码头修复建设项目、白沙河下游南岸海堤

整修加固工程项目均未征求海事与海洋部门意见.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整改措施:

(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在核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前,须

取得海洋、海事等部门意见,并将相关部门意见作为环评核准的

重要参考依据.

八十六、烟台市环保部门在批准烟台港西港区一期防波堤延

长工程、烟台港西港区顺岸１８＃通用散货泊位工程环评报告书

之前未依法征求海洋部门的意见.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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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文件.

整改措施:

(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在核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前,须

取得海洋、海事等部门意见,并将相关部门意见作为环评核准的

重要参考依据.

八十七、潍坊市环境保护局、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

局批准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区东作业区＃

１７滚装泊位工程、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

区东作业区＃１３－＃１６通用泊位及工作船泊位工程、潍坊森达

美港有限公司潍坊港 (中港区)１－２＃通用泊位工程、潍坊森达

美港有限公司潍坊港 (中港区)３－４＃通用泊位工程、潍坊森达

美港有限公司潍坊港 (中港区)G１、G２通用泊位工程、潍坊森

达美液化品码头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区西作业区液化品库区工程

一期项目、潍坊森达美液化品码头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区西作业

区液化品库区工程二期项目、潍坊森达美液化品码头有限公司潍

坊港中港区西作业区液化品库区工程三期项目、潍坊森达美西港

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区西作业区＃６－＃８泊位造纸原料木片堆

场项目、潍坊港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港中港区５万吨级航道工程等

１０个海岸工程环评报告书 (表)前未依法征求海洋或海事部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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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潍坊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整改措施:

(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在核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前,须

取得海洋、海事等部门意见,并将相关部门意见作为环评核准的

重要参考依据.

八十八、东营市环境保护局批准东营港广利港区通用码头一

期工程、东营港东营港区胜利油田新服务基地交通码头工程、东

营港东营港区三突堤１＃—６＃液体化工品泊位工程等３个海岸

工程环评报告书,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批准山东顺东港

务有限公司东营港罐区项目 (海岸工程)环评报告书前未依法征

求海洋或海事部门意见.

责任单位:东营市政府.

整改时限:在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完成整改的基础上,长期坚

持.

整改目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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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在核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前,须

取得海洋、海事等部门意见,并将相关部门意见作为环评核准的

重要参考依据.

八十九、青岛市共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

带整治修复项目１２个,６个已完工,１个撤销,５个正在进行中

(其中有４个进展滞后).４个进展滞后,其中１个未获得海域和

环评手续:灵山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二期)应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完

工,至今未完成,项目进展严重滞后,项目的陆岛交通码头改扩

建工程尚未获得海域及环评批复.斋堂岛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２０１５７—２０１７６,承担单位:黄岛区琅琊镇人民政府)、竹岔

岛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２０１５７—２０１７６,承担单位:青岛西

海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应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完工,青岛大公

岛保护区与开发利用示范项目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１７９,承担单位: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应于２０１７年９月完工,３个项目尚未完

成,进展滞后.

责任单位:青岛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

整改目标:完成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

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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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对整治修复项目建设督导,在确保工程质量与安

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项目控制和管理力度,加快建设进度,

确保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完工.

(二)制定灵山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二期)海域清理补偿

工作方案,对项目进行责任分解,全力推进项目实施.

(三)２０１８年７月底前,完成斋堂岛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实

体验收,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总体验收.

(四)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竹岔岛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

拆迁和村民协调工作.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前,完成景观修复施

工.

(五)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完成青岛大公岛保护区与开发

利用示范项目.

九十、日照市共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

整治修复项目４个,１个已完工,３个正在进行中 (其中１个进

展滞后、１个进展严重缓慢).

１个进展滞后,且未获得海域和环评手续:日照市桃花岛生

态修复示范工程 (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１６０５,承担单位:日照山海天海

洋与渔业局),项目应于２０１６０５完成,目前项目的栈桥建设处

于收尾阶段,其他内容均已完工,项目整体进展严重滞后;项目

建设的栈桥工程尚未获得海域和环评手续.

１个进展严重缓慢:日照北部海岸带综合整治修复项目

(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１７１２,承担单位:日照山海天海洋与渔业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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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完成,因现状与设计差别较大,设计需变更,实

施进度严重缓慢.

责任单位:日照市政府,省海洋局、省财政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完成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

整改措施:

(一)日照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进一步强化对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

整治修复项目建设的调度和监督,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２成立项目推进小组,指定项目责任人专门负责,制定项

目推进计划,排出进度时间表,做好资金保障.

３对于日照市桃花岛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正在实施的工程,

进行综合评价后,根据评价结论,抓紧修整,形成景观;对于日

照北部海岸带综合整治修复项目,按照整改进度要求,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

(二)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严格落实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项目的督导,确保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２举一反三,认真总结分析项目实施中存在问题,总结项

目实施的经验教训,确保我省同类项目的依法依规实施.

３积极探索项目资金管理的新方式、新举措,进一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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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效能.

(三)省财政厅整改部分.

１配合省海洋局督促日照市严格按照海洋督察反馈意见和

整改方案相关内容,将整改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强化情况调度和

督导检查,确保按期完成整改.

２配合省海洋局联合采取监督检查、重点督导、绩效考核、

情况通报等办法,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对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变

化,需要调整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对不具备实施条件又

不及时调整,造成资金长期结余沉淀的,严格按规定收回资金.

九十一、烟台市共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

带整治修复项目１０个,６个已完工 (其中１个缺少用海手续),

１个撤销,３个正在进行中 (其中１个滞后).

１个已完工,但缺少用海和环评手续:莱州湾东部招远侵蚀

海岸综合整治修复项目 (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１５０１,承担单位:招远市

海洋与渔业局),项目目前已完工并申请验收,但项目中离岸堤

工程海域、环评虽已编制完成,但评审、手续批复等均未开展,

未获得相关审批手续.

１个撤销:烟台市牟平区金山港岸线整治修复项目,２０１５年

５月申报,２０１６年４月批复初步设计,批复实施周期:２０１６年４

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承担单位牟平区人民政府.项目实际于２０１４

年３月开始建设,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项目竣工,项目承担部门与建

设部门衔接不到位,无法使用项目资金.项目财政资金７０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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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通过烟财综 〔２０１７〕３５号收回,项目承担单位在有关工

作衔接不到位情况下,盲目提交项目初步设计,未及时申请项目

终止,造成中央财政资金７０００万元闲置２年后被收回市级财政.

１个滞后且未获得用海和环评手续:山东长岛县海岛保护与

开发利用示范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１７０８,承担单位:长岛县海洋与渔

业局),应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完工,至今尚未完成;项目码头工程尚

未获得用海和环评手续.

责任单位:烟台市政府,省海洋局、省财政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完成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

(一)烟台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进一步强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建设的调度和监督,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确保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完成.

２成立项目推进小组,指定项目责任人专门负责,制定项

目推进计划,排出进度时间表,加快推进建设进度.

３强化项目申报管理,对每个申报项目进行充分论证,确

保项目立项有依据,项目建设可行.

４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

海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予以妥善处置.

(二)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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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严格落实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项目的督导,确保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２举一反三,认真总结分析项目实施中存在问题,总结项

目实施的经验教训,确保我省同类项目的依法依规实施.

３积极探索项目资金管理的新方式、新举措,进一步创新

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效能.

(三)省财政厅整改部分.

１配合省海洋局督促烟台市严格按照海洋督察反馈意见和

整改方案相关要求,将整改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强化情况调度和

督导检查,确保按期完成整改.

２配合省海洋局联合采取监督检查、重点督导、绩效考核、

情况通报等办法,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对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变

化,需要调整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对不具备实施条件又

不及时调整,造成资金长期结余沉淀的,严格按规定收回资金.

九十二、威海市共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

带整治修复项目１１个,６个已完工,２个未开工,３个正在进行

中 (其中１个滞后).

２个未开工:

威海市海驴岛整治修复项目 (２０１６０５—２０１７０４,承担单

位: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应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完工,至今尚未开

工;

山东 省 荣 成 市 镆 铘 岛 综 合 整 治 修 复 工 程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１１—



２０１５０２,承担单位: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应于２０１５年２月

完工,至今尚未开工.

２个滞后:

山东省威海湾海域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根据 «国家海洋局关

于２０１２年中央分成海域使用金支出项目 (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

类)实施方案的批复»,２０１３年３月批复,项目承担单位威海市

海洋与渔业局,具体实施单位威海市园林管理局,实施周期为

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资金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收回至市财

政,至今未完成,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威海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２０１６０５—２０１７０２,承担单位:

威海市人民政府),应于２０１７年２月完工,目前项目进展滞后.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省海洋局、省财政厅.

整改时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

整改目标:完成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的海岛、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

(一)威海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督导威海市海驴岛整治修复项目和荣成市镆铘岛综合整

治修复工程项目实施单位,２０１８年１０底前完成制定实施推进计

划,对确定无法实施的项目,依法收回项目资金.

２督导威海湾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实施单位,加快

项目实施,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完成初步设计变更工作,组织开

展初步验收,并申请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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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督导威海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实施单位,抓紧做好

工程收尾工作,加快完成项目实施,完成财务决算报告、审计报

告及初步验收等工作,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提出验收申请.

(二)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严格落实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项目的督导,确保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完成.

２举一反三,认真总结分析项目实施中存在问题,总结项

目实施的经验教训,确保我省同类项目的依法依规实施.

３积极探索项目资金管理的新方式、新举措,进一步创新

管理体制,健全管理制度,充分发挥项目投资效能.

(三)省财政厅整改部分.

１配合省海洋局督促威海市严格按照海洋督察反馈意见和

省整改方案相关要求,将整改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强化情况调度

和督导检查,确保按期完成整改.

２配合省海洋局联合采取监督检查、重点督导、绩效考核、

情况通报等办法,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对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变

化,需要调整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对不具备实施条件又

不及时调整,造成资金长期结余沉淀的,严格按规定收回资金.

九十三、核查的全省３８万公顷围海养殖中,有２２万公顷

未办理海域使用权证,而是以签订承包协议、合同形式发包,主

要集中在东营和威海等地.山东省围海养殖中签订承包协议但未

办理 海 域 使 用 手 续 的 围 海 养 殖 项 目 １３０ 个,围 海 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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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２８９６９６公顷,其中,威海市４１个围海养殖项目,围海面积

７３６３０９ 公 顷; 东 营 市 ８９ 个 围 海 养 殖 项 目, 围 海 面 积

２１３５５３３８７公顷.数据来源于地方填报的 «山东省围海养殖用

海统计表».

责任单位:东营市、威海市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

定,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查处违法用海行为,坚决杜

绝此类问题发生.

(一)东营市整改部分.

１全面开展围海养殖项目清查,掌握围海养殖现状.

２根据围海养殖清查结果,分类进行处置,对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的依法办理用海手续;对不符合用海手续办理条件的,解

除承包合同,收回海域.

３严格落实巡查检查制度,加强执法监管,杜绝新增非法

围海养殖项目.

(二)威海市整改部分.

１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完成对４１个围海养殖项目的调查、核

实工作,查清承包协议的履行情况,严禁到期后续期或重新对外

出租的行为.

２根据围海养殖清查结果,分类进行处置.对于荣成市２

宗围海养殖,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完成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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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对于乳山３９宗围海养殖,已立案

移交法院的围海养殖项目,由乳山市立案部门协调法院加快推进

案件的执行工作;对立案未结案的,依法推进案件处理.

３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依法加强

海域管理,强化海洋执法监管,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九十四、涉海的城市、土地等规划与海洋规划缺乏有效衔

接,海洋、国土、规划、水利等部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

方面协调不够.涉海的土地、城市等规划以土地二调线作为边

界,在与海洋功能区划重叠区域未能与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相衔

接,个别地方遇到相关规划难以衔接时政府未能统筹协调、妥善

处理.省政府海岸线修测成果的批复仅同意成果,未要求或组织

相关部门进行宣贯,对相关部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方

面,未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以至于海洋、国土、规划、水利等部

门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方面各行其是,协调不够.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海洋局,沿海各市

政府.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提升海洋综合管控水平.

整改措施:

(一)省自然资源厅整改部分.

１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与省海洋部门建立用海用地管理沟通

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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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加强陆海统筹,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中,

加强与海洋功能区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区划规划的衔接.

３将海岸线坐标植入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系统,严格用地审

查.

４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与海洋部门加强协调,依据城市总体

规划,对规划建设用地内滨海地区开发建设、围填海项目进行严

格规划管理.

５指导沿海各市开展城乡规划执法检查,将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内滨海生态景观资源管控、沿海空间开发利用作为重点,依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总体规划加强监督,维

护规划权威,保护滨海生态资源.

(二)省水利厅整改部分.

认真做好海堤建设规划、入海河流综合整治方案和岸线利用

管理规划与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生态红线等区划规划的衔接.

(三)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印发实施涉海区划规划编制工作流程,

加强涉海类区划规划与相关规划的有效衔接.

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与自然资源部门建立沟通机制,加强

在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方面的工作协调.

(四)沿海各市政府整改部分.

１落实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管控要求,推进陆海统筹,相关

部门修编土地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水利规划、林地规划

—６１１—



等空间规划时,涉海部分要与海洋功能区划充分衔接.

２严格贯彻实施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围填海管

控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省政府海岸线修测成果,切实将国

家、省系列重大决策及政策法规贯彻到具体管理工作中.

３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工作,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在

海岸线保护和围填海管控等方面加强协作,有效提高政府空间管

控水平和治理能力.

九十五、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分区界线不清,核

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地理坐标不清,各区没有具体的拐点地理

坐标,难以实现分区监管,保护区内存在开发活动并办理了相关

手续.

责任单位:威海市政府,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海洋局.

整改时限: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前,长期坚持.

整改目标: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严厉查处非法占用自然保

护区海域的行为.

整改措施:

(一)威海市整改部分.

１采取断水、断电、封闭道路等措施,实行全封闭管理,

抓紧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根据专家论证意见进行整治.

２进一步完善保护区机构设置,确保人员到位;加强制度

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实行专人负责,采取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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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全面强化对保护区的日常巡查,确保及时发现违法违规问

题,严肃依法予以查处.

３依据原保护区功能分区批复,绘制保护区矢量图,进一

步细化各功能分区拐点地理坐标.完成勘界定标工作,建立详细

的自然保护区 “三区”矢量坐标图,并按照技术规范和导则要求

在重要拐点设置警示警告标识,予以公告.

４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在自

然保护区内违法审批相关开发活动.

５组织开展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追责情形的,依法

依规追责.

(二)省自然资源厅整改部分.

１指导威海市依据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批复,进一步细化

各功能分区地理坐标.

２严格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保护区内违规开发利

用活动.健全保护区执法检查机制,强化保护区监督管理,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

(三)省生态环境厅整改部分.

１指导、督促威海市对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缓冲区、

实验区”边界信息进一步核实核准,开展勘界定标工作,建立详

细的自然保护区 “三区”矢量坐标图,并按照技术规范和导则要

求在重要拐点设置警示警告标识,予以公告,实施对自然保护区

的分区监管和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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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督导威海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梳理自然保护区内开发活动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区别不同情况,分类制定整改措施;对违法

违规办理相关手续的,坚决依法查处.

(四)省交通运输厅整改部分.

１收回马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港口经营许可证».

２禁止船舶靠港,杜绝一切生产经营行为或人为活动.

(五)省海洋局整改部分.

１完善海域使用审批程序.修订完善项目用海审批流程,

建立涉海项目审批沟通协调机制.

２严格用海项目审批.杜绝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

新建用海项目;对实验区内的新建用海项目,严格论证其可行

性,杜绝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人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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